
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

 

 

 
●受評估之單位及範圍：薪資報酬委員會              ●評估方式：薪酬委員會自評 

●評估期間：11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

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

A. 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

1. 各委員平均實際出席功能性委員會情形（不含

委託出席）是否達 70%以上 

是 V 評估期間內各薪資報酬委員會

成員實際出席率為 100% 否  

2. 委員於會議前有事先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 

是 V 評估期間內之委員均於會議 7

日前以 email 方式收到預計於

本次討論之議案，使會議有效

率進行議案之討論 否  

3. 各委員都在功能性委員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之出席委員

對所有議案內容均充分討論，

並視議案需求提出最適當之建

議或決議 否  

4.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召開會議 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共計召開 4

次薪資報酬委員會，以利委員

適時掌握最新公司現況 否  

B. 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

5. 功能性委員會的各項職權範圍明確且恰當 

是 V 
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各項

職權範圍明訂於「薪資報酬委

員會組織章程」第七條，且評估

期間內未有委員提出職權範圍

不洽當之決策之情形 
否  

6. 功能性委員會能確實評估、監督公司存在或潛

在之各種風險 

是 V 

評估期間內稽核主管每月以紙

本遞送及 email 方式交付稽核

報告（含追蹤報告）予所有獨立

董事（即本公司薪酬委員），且

委員會於 111年 2月 21日評估

110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及內

部人激勵獎金制度及數額之合

理性；111 年 4 月 27 日修訂董

事薪資酬勞辦法；111年 4月 27

日及 11月 9日通過內部人晉升

案；111 年 6 月 14 日通過萬潤

員工持股信託案之審核，針對

公司各項薪酬制度及作業的運

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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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達到委員評估、監督及討論

公司潛在之各種風險之職責。 

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考核項目 

7. 功能性委員會能適時且專業客觀的提出建議

提交董事會討論，以供董事會決策參考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委員對議案內容均

充分討論，適時提出專業客觀

的建議供董事會決策參考，且

評估期間內未有董事會成員提

出委員之建議不恰當之情形 
否  

8. 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已進行充分溝通及

交流 

是  
不適用 

否  

9. 審計委員會有定期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

及適任性 

是  
不適用 

否  

10. 薪資報酬委員會有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

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、制度、標

準與結構（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

宜與財務績效表現重大悖離） 

是 V 
如 6.所述，委員會成員於評估期

間內有針對公司營運狀況、經

理人個別績效及公司獎酬制度

作綜合討論，評估所實施的獎

酬政策並未與公司營運狀況存

有重大偏離 
否  

11. 薪資報薪資報酬委員會有定期檢討公司董事

績效評估標準且提交董事會通過，並依據績效

評估結果訂定董事薪資報酬 

是 V 
本公司會適合檢討修訂「董事

薪資酬勞辦法」，並均董事會決

議通過。委員會亦於 110年 2月

24 日審議通過 109 年度之員工

酬勞及董事酬勞，並將結果提

報董事會決議 

否  

C. 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

12. 公司提供予功能性委員會的資訊完整、及時，

且具一定品質，使功能性委員會能夠順利履行

其職責。必要時有請相關經理人員、內部稽核

人員、會計師、法律顧問或其他人員列席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於每次委

員會會前備妥與議案相關之附

件資料及資訊供委員審閱，必

要時亦會安排相關人員列席 否  

13. 功能性委員會討論的時間充分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提供委員

充分討論時間，且未有委員提

出會議時間不充足之情形 否  



萬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自評問卷 

 

 

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考核項目 

14. 公司提交到功能性委員會決議的討論議案適

當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之討論議案皆遵循

法令規定提交至薪資報酬委員

會決議，並無委員反映議案不

適當之情形 否  

15.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成員利益迴避者，該委員已

確實予以迴避，並作成會議紀錄(審計委員會

或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就涉及自身有利害關係

之議案時，應確實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

容，且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，討論及表決

時應予迴避，且不得代理其他成員行使其表決

權) 

是 V 評估期間內之議案有需委員利

益迴避之情形時，皆會依法請

相關人員暫時離席，並記載於

議事錄中（經檢視評估期間內

無利益迴避之議案） 否  

16. 功能性委員會之會議紀錄適當地記錄討論內

容，以及適當的記錄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

關切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將會議內

容允當表達紀錄於議事錄中，

並對委員建議給予回覆，且未

有委員提出會議紀錄不當之情

形 
否  

17. 各項功能性委員會會議決議，有適當的執行後

續追蹤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將當期討

論事項後續追蹤情形於次期薪

資報酬委員會列為報告案，並

於會後 20日內以 email方式寄

發議事錄予各委員留存 
否  

18.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且有效率的執行績效

評估 

是  評估期間內（110年度）本公司

並未對委員會 109 年 1 月 1 日

至 12 月 31 日之運作情形進行

績效評估 否 V 

D. 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

19. 功能性委員會的成員組成適當並已具備決策

過程所需專業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之薪資報酬

委員會成員均符合法令規範之

專業資格，且組成成員有多元

化產業之經驗，均具備決策過

程所需專業 
否  

20.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於任職期間內確實維持其

獨立性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薪資報酬委

員會之成員皆符合法令規範之

獨立性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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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受評估之單位及範圍：審計委員會              ●評估方式：審計委員會自評 

●評估期間：11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                 

  

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

A. 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

1. 各委員平均實際出席功能性委員會情形（不

含委託出席）是否達 70%以上 

是 V 評估期間內各審計委員會成員

實際綜合平均出席率為 100% 否  

2. 委員於會議前有事先閱讀及瞭解會議資料 

是 V 評估期間內之委員均於會議 7

日前以 email 方式收到預計於

本次討論之議案，使會議有效

率進行議案之討論 否  

3. 各委員都在功能性委員會上做出有效的貢獻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之出席委員

對所有議案內容均充分討論，

並視議案需求提出最適當之建

議或決議 否  

4.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召開會議 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共計召開 5

次審計委員會，以利委員適時

掌握最新公司現況 否  

B. 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

5. 功能性委員會的各項職權範圍明確且恰當 

是 V 
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各項職權

範圍明訂於「審計委員會組織

規程」第六條，且評估期間內

未有委員提出職權範圍不洽當

之決策之情形 
否  

6. 功能性委員會能確實評估、監督公司存在或

潛在之各種風險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稽核主管每月以紙

本遞送及 email 方式交付稽核

報告（含追蹤報告）予所有獨

立董事（即本公司審計委員），

有助於委員評估、監督及討論

公司潛在之各種風險。 
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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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

7. 功能性委員會能適時且專業客觀的提出建議

提交董事會討論，以供董事會決策參考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委員對議案內容均

充分討論，適時提出專業客觀

的建議供董事會決策參考，且

評估期間內未有董事會成員提

出委員之建議不恰當之情形 
否  

8. 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已進行充分溝通及

交流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會計師透過出席 2

次審計委員會（111 年 2 月 21

日；111年 8月 9日）與公司治

理主管、稽核主管及審計委員

會單獨溝通，對公司狀況進行

充分溝通交流 
否  

9. 審計委員會有定期評估聘任會計師之獨立性

及適任性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審計委員會已於

111 年 2 月 21 日完成對 111 年

度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

性評估 否  

10. 薪資報酬委員會有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

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、制度、標

準與結構（董事及經理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

宜與財務績效表現重大悖離） 

是  

不適用 

否  

11. 薪資報薪資報酬委員會有定期檢討公司董事

績效評估標準且提交董事會通過，並依據績效

評估結果訂定董事薪資報酬 

是  

不適用 

否  

C. 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

12. 公司提供予功能性委員會的資訊完整、及時，

且具一定品質，使功能性委員會能夠順利履行

其職責。必要時有請相關經理人員、內部稽核

人員、會計師、法律顧問或其他人員列席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於每次委

員會會前備妥與議案相關之附

件資料及資訊供委員審閱，必

要時亦會安排相關人員列席 否  

13. 功能性委員會討論的時間充分 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提供委員

充分討論時間，且未有委員提

出會議時間不充足之情形 否  

14. 公司提交到功能性委員會決議的討論議案適

當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之討論議案皆遵循

法令規定提交至審計委員會決

議，並無委員反映議案不適當

之情形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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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項目 考核結果 備註 

15. 相關議案若遇有需成員利益迴避者，該委員已

確實予以迴避，並作成會議紀錄(審計委員會

或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就涉及自身有利害關係

之議案時，應確實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

容，且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，討論及表決

時應予迴避，且不得代理其他成員行使其表決

權) 

是 V 評估期間內之議案有需委員利

益迴避之情形時，皆會依法請

相關人員暫時離席，並記載於

議事錄中（經檢視評估期間內

無利益迴避之議案） 否  

16. 功能性委員會之會議紀錄適當地記錄討論內

容，以及適當的記錄個人或集體的保留意見或

關切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將會議內

容允當表達紀錄於議事錄中，

並對委員建議給予回覆，且未

有委員提出會議紀錄不當之情

形 
否  

17. 各項功能性委員會會議決議，有適當的執行後

續追蹤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均將當期討

論事項後續追蹤情形於次期審

計委員會列為報告案，並於會

後 20日內以 email方式寄發議

事錄予各委員留存 
否  

18. 各功能性委員會有定期且有效率的執行績效

評估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（111年度）本公司

已於 111年 2月 21日對委員會

110 年度之運作情形進行績效

評估 否  

D. 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

19. 功能性委員會的成員組成適當並已具備決策

過程所需專業 

是 V 
評估期間內本公司之審計委員

會成員均符合法令規範之專業

資格，且組成成員有多元化產

業之經驗，均具備決策過程所

需專業 
否  

20.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於任職期間內確實維持其

獨立性 

是 V 評估期間內本公司審計委員會

之成員皆符合法令規範之獨立

性 否  

21.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之選任案係依公司實際需

求，充分考量董事成員之各項技能、知識和

經歷範疇，並將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

納入考量 

是 V 經評估本公司選任審計委員會

成員均本公司之實際需求納入

考量，成員之各項技能、知識及

經歷皆係評估範疇 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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